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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保障學生受教權，重申請確實依教師請假規則、臺北市

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等相關規定辦理教師差

勤管理事宜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茲因102年6月21日接獲民眾撥打1999市民熱線反映，有學

校教師於學期中以事假出國，致家長找不到老師詢問有關

學生升學事宜。

二、查臺北市立各級學校教師請假作業補充規定第7點規定，

教師於寒暑假外之上課期間，除因公、特殊事由或重病出

國就醫外，為保障學生受教權，不得以事假出國。

三、另學校畢業典禮後，教師雖已無課務，惟畢業生仍有升學

輔導之需，爰教師不宜於畢業典禮後以事假申請出國。

四、爰為保障學生受教權，請　貴校依上開規定確實辦理教師

差勤管理事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
局學前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 2013/07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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